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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说

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

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 15,000 万股，本次拟发行约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总

股本约为 20,000万股。本次拟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流通股。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重集团，实际控

制人翁耀根、孟正华、翁杰及发行人其他发起人股东作出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二、股利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主要股利分配政策如下：在公司实现盈利年度，公司应采用现金

方式分配股利，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董事会认为

公司股本规模与经营规模不匹配时，可以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滚存利润的处理安排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90,375,540.46元。 根据 2011年 3月 10 日

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在本次发行

上市后由全体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四、风险因素

发行人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 一章的全部内容，并重点关

注以下内容：

（一）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集装箱装卸设备制造业， 受我国及世界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影响，具

有一定的周期性。 如果未来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市场需求发生转变，集装箱装卸设备的市

场需求可能出现下降，发行人的销售收入及净利润也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二）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

发行人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和综合非标件（钢材为其主要原材料之一），二者合

计占公司产品平均成本的 65%-75%左右。 因此钢材对公司产品成本的影响较大。 如果在获

取订单到原材料采购期间钢材价格出现上涨，而公司没有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应对，没能

及时消化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将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

5, 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和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1.88 元（按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除以发行前总股本 15, 000 万股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元（按

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测算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开立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但是法律、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

翁耀根、翁杰和孟正华承诺如下：“1、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本人在股

份公司任职期间，本人将向股份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3、在本人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本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

份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华重集团、振杰投资和杰盛投资承诺如下：“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

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J iuding �Ma rs 、Vertex �China 和 Sma rt�Ba s e�承诺如下：“自股份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

公司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预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发行人名称：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UXI�HUADONG�HEAVY�MACHINERY�CO., �LT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 00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15, 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翁耀根

成立日期： 2004年 1 月 9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2010年 12 月 17 日

公司住所： 无锡市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苑路 12 号

邮政编码： 214131

联系电话： 0510-85627789

传真号码： 0510-85625595

互联网网址： http : //www .hdhm.com/

电子信箱： s ecu rit ies @hdhm.com

经营范围：

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岸桥的生产，起重机械、金属

结构件及其他非标设备的生产与安装。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公司系根据江苏省商务厅《关于同意无锡华东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变更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苏商资[2010]1232号）文批准，由无锡华东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0

年 10月 31 日止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81,637,244.61 元人民币按照 1.210915:1 的比例折合

15,000万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2 月 3 日，中瑞岳华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304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整体

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0年 12月 17日，公司在无锡工商局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 15,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现为 320200400018581，公司名称变更为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华重集团、Jiuding�Mars、振杰投资、杰盛投资、Smart�Base、Vertex�China。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华重集团 78, 000, 000 52.000%

2 J iuding �Ma rs 42, 442, 500 28.295%

3 振杰投资 15, 000, 000 10.000%

4 杰盛投资 7, 500, 000 5.000%

5 Sma rt�Ba s e 3, 870, 000 2.580%

6 Vertex �China 3, 187, 500 2.125%

合计 150, 000, 000 100.000%

发行人系由华重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原华重有限的资产负债全部由发行人承继，资产

权属已办妥必要的变更手续。

三、有关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5,000 股；本次拟公开发行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A�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25.00%。

（二）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共有 6名，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权性质

1 华重集团 7, 800 52.000% 境内一般法人股

2 J iuding �Ma rs 4, 244 28.295% 外资法人股

3 振杰投资 1, 500 10.000% 境内一般法人股

4 杰盛投资 750 5.000% 境内一般法人股

5 Sma rt�Ba s e 387 2.580% 外资法人股

6 Vertex �China 319 2.125% 外资法人股

合计 15, 000 100.000%

（三）控股股东、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翁耀根、 孟正华和翁杰。 翁耀根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重集团

87%的股权；孟正华持有华重集团 13%的股权；翁杰直接持有振杰投资 95%的股权和杰盛投

资 48%的股权。 翁耀根、孟正华和翁杰通过华重集团、振杰投资、杰盛投资持有发行人 67%

的股权。

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主要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1、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轨道吊、岸桥的研发、生产、安装和销售。 公司的产品包括轨道吊和

岸桥。

2、主要产品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轨道吊和岸桥。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的客户主要来源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港口码头项目，客户通常采用招投标的

方式，包括公开招标以及邀标。 因此，公司的产品销售模式目前主要是直销模式，即公司直

接跟踪项目并参与招投标。 公司有时也采用代理销售模式，比如在国外市场，由代理公司参

与招投标。

（二）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情况

目前，我国具备一定岸桥和场桥（包括轨道吊和轮胎吊）生产实力的企业相对比较集

中，国内轨道吊市场主要供应商为：华东重机、振华重工、中铁山桥、红光港机和三一集团，

国内轮胎吊市场主要供应商为：振华重工、诺尔中国、卡尔玛、红光港机和三一集团，国内岸

桥市场主要供应商为振华重工、华东重机和大连重工，这些厂商占据了国内大部分市场份

额。

2、公司的竞争地位

在我国轨道吊市场，公司是重要的生产厂商之一，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度的销量

分别为 44台、60台和 55台， 其中在我国内河港口市场占有优势市场地位。 此外， 公司于

2009年、2010年和 2011年度的岸桥销量分别达到 6 台、10 台和 4 台，且截至本招股书说明

书签署日的岸桥在手订单为 17台，已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岸桥生产厂商之一。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本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和办公及电子设备等。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固定资产 资产原值（元） 累计折旧（元） 减值准备（元） 资产净值（元）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44, 345, 753.80 4, 794, 445.48 0.00 39, 551, 308.32 89.19%

机器设备 21, 002, 087.53 5, 707, 360.73 0.00 15, 294, 726.80 72.82%

运输工具 5, 798, 709.00 3, 350, 707.04 0.00 2, 448, 001.96 42.22%

办公及电子设备 1, 779, 669.57 996, 561.39 0.00 783, 108.18 44.00%

合计 72, 926, 219.90 14, 849, 074.64 0.00 58, 077, 145.26 79.64%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权证号 坐落位置

使用权面

积（㎡）

土地性质 终止日期

1 锡滨国用（2011）第 343 号 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30, 767.00 工业用地 2054/08/26

2

锡国用（2011）第 06003481

号

无锡长江路 5-102 111.70 商业用地 2042/11/14

3

锡国用（2011）第 06003482

号

无锡长江路 5-201 197.10 商业用地 2042/11/14

4

锡国用（2011）第 04002818

号

无锡湖畔花园 276 号 416.70 住宅用地 2074/11/29

5 锡滨国用（2011）第 307 号

无锡滨湖区胡埭工业安置

区

84, 707.20 工业用地 2060/01/26

6 锡滨国用（2011）第 308 号

无锡滨湖区胡埭工业安置

区

18, 011.50 工业用地 2060/08/18

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均已变更或办理至华东重机名下。

2、注册商标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拥有注册商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内容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号 权利期限

取得

方式

注册人

1 第 7 类：起重运输机械 第 961886 号

1997/3/14～

2017/3/13

原始

取得

华重有

限

2

第 7 类：石油化工设备；选

矿设备； 铸造机械； 输送

机； 起重机； 电子工业设

备；传送带

第 5043648 号

2009/9/21～

2019/9/20

原始

取得

华重有

限

3

第 7 类： 起重机 (升降装

置); 起重葫芦; 起重电磁

铁; 起重机; 输送机 ; 提升

机; 装卸设备; 卸料斗(机械

卸斗);升降设备;筑路机;

第 6297841 号

2010/02/21

～

2020/02/20

原始

取得

华重有

限

4

第 7 类： 起重机; 升降设

备; 装卸设备; 起重机(升降

装置); 带式输送机; 输送

机;传送带;

第 6669962 号

2010/03/28

～

2020/03/27

原始

取得

华重有

限

注：上表所列商标已变更至华东重机名下。

3、专利和非专利技术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已获得的专利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授权公告日 申请日

保护

期

申请人

1 ZL200820036844.1

内河港口岸边

集装箱起重机

实用

新型

2009/05/13 2008/05/21 10年 华重有限

2 ZL200820036845.6

带有倾转装置

的起重吊具

实用

新型

2009/03/18 2008/05/21 10年 华重有限

3 ZL200820215350.X

轻型岸桥钢丝

绳快速更换装

置

实用

新型

2009/10/14 2008/11/25 10年 华重有限

4 ZL200820215351.4

岸桥吊具起升

钢丝绳防挂仓

缠绕机构

实用

新型

2009/10/14 2008/11/25 10年 华重有限

5 ZL200920232266.3

集装箱起重机

吊具的倾转驱

动系统

实用

新型

2010/06/16 2009/09/30 10年 华重有限

6 ZL200920232265.9

集装箱起重机

的小车运行机

构

实用

新型

2010/07/28 2009/09/30 10年 华重有限

7 ZL200920232267.8

集装箱起重吊

具的减摇机构

实用

新型

2010/08/11 2009/09/30 10年 华重有限

8 ZL201120006291.7

可快速分离的

铰座装置

实用

新型

2011/08/10 2011/01/11 10年 华东重机

9 ZL201120067918.X

集装箱岸桥俯

仰机构钢丝绳

断绳保护装置

实用

新型

2011/11/09 2011/03/15 10年 华东重机

10 ZL201120050304.0

集装箱吊具三

偏转装置

实用

新型

2012/01/18 2011/02/28 10年 华东重机

上述专利均已变更或办理至华东重机名下。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华重集团无实际的生产经营业务，主要从事实业投资，因

此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2、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包括振杰投资、杰盛投资、锌盾科技和迈尔斯

通四家公司，振杰投资、杰盛投资和迈尔斯通没有实际的生产经营业务，主要从事股权投

资，锌盾科技不从事集装箱装卸设备的生产经营。 因此，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为华泰照明和菲林倍特。 华泰照明、

吊具公司和菲林倍特均不从事集装箱装卸设备的生产经营。 因此，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二）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采购

关联公司名称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金额（元）

比例

（%）

金额（元）

比例

（%）

金额（元） 比例（%）

华泰工程 - - 6, 173, 994.89 2.84 9, 824, 260.49 4.26

吊具公司 9, 459, 316.11 3.29 12, 561, 451.27 5.79 9, 729, 727.33 4.22

自动化公司 - 3, 855, 164.96 1.78 2, 876, 500.51 1.25

锌盾科技 - - - - 256, 970.94 0.11

耀华起重 - - 6, 666, 728.50 3.07 - -

广州港桥 - - 273, 504.27 0.13 293, 162.39 0.13

注：上述比例是指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金额占当期公司对外采购总额的百分比。

2010 年，为消除同业竞争并减少关联交易，发行人控股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已转让其持

有华泰工程、耀华起重、广州港桥、自动化公司的全部股权；2011年，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重集

团将其持有的吊具公司股权转让给发行人。

2、关联销售

关联方

交易

内容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金额(元)

占当期销售

材料金额的

比例(% )

金额(元)

占当期销

售材料金

额的比例

(% )

金额(元)

占当期销

售材料金

额的比例

(% )

华泰工程 油漆 - - 276, 888.90 21.13 243, 003.36 23.43

吊具公司 废钢 - - 118, 039.31 9.01 105, 981.54 10.22

锌盾科技 油漆 - - 65, 958.98 6.36

自动化公司 油漆 - - 49, 470.14 3.78 20, 192.76 1.95

耀华起重 油漆 - - 125, 168.38 9.55 - -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公司之间进行的货物销售，都是参考同类产品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

上进行的。

2、独立董事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性及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公司

在股份公司成立前发生的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得到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事后确认，

在股份公司成立后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按照《公司法》及其适用的《公司章程》和《关联

交易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要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职期间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10年薪酬

情况（元）

持有公司股

份

翁耀根 董事长 男 53 10/12-13/12

曾担任无锡华庄金属机械厂、无锡华庄重

型机械厂、93 机械厂、华东机械厂厂长、华

重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

华重集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杰盛投资执行董事兼经理；锌

盾科技监事；振杰投资监事

299, 350

47.76%

（间接

持有）

翁杰 副董事长 男 27 10/12-13/12

曾担任华重有限项目经理、 项目部部长、

副总经理、华重有限董事兼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杰盛投资监事 160, 450

11.90%

（间接

持有）

赵忠义 董事 男 35 10/12-13/12

曾担任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上海

远东证券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裁、J iuding �Mars 董事等

（具体参见招股说明书）

0 0

孟正华 董事 女 53 10/12-13/12

曾任职于 93 机械厂、华东机械厂，之后担

任华重有限监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振杰投资执行董事兼经理；华

泰照明监事；迈尔斯通董事；华

重集团监事

28, 400

7.34%

（间接

持有）

何艺舟

董事、 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男 27 10/12-13/12

曾担任南京证券投行二部业务经理、华重

有限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无 137, 050 0

顾文渊

董事、 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

男 66 10/12-13/12

曾担任无锡港口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无锡

市港口机械厂厂长、93 机械厂、 华东机械

厂、华重有限总工程师、华重有限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

无 150, 000 0

王竹平 独立董事 男 71 10/12-13/12

曾担任重庆大学教师、材料力学实验室主

任、重庆大学校办总厂技术副厂长、无锡

第二工业学校教师、副校长、校长、无锡市

北塘区副区长、无锡市政府副市长、政协

无锡市委员会副主席，现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

无 0 0

夏正曙 独立董事 男 51 10/12-13/12

曾担任无锡市崇安粮食局财务科副科长，

无锡公证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部经理、无锡

公证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江苏公

证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

0 0

卢立新 独立董事 男 45 10/12-13/12

曾担任江西理工大学教师、 教导处主任、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任教师、 副院长、

院长，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轻

工业包装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和全国轻工业包装标准化中

心常务副主任兼技术负责人

0 0

周世良 监事会主席 男 65 10/12-13/12

曾担任无锡华庄建国实业公司财务科长、

华东机械厂财务部长、华重有限董事兼财

务经理、华重有限董事兼财务总监，现任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华重集团财务负责人 94, 850 0

陈香 监事 女 31 10/12-13/12

曾担任担任华重有限办公室副主任、人力

资源部干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工会主席。

无 45, 800 0

谢奕 监事 男 27 10/12-13/12

曾担任担任华重有限钳工车间班长、项目

经理、生产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制造管理部部长。

无 64, 950 0

江忠友 副总经理 男 48 10/12-13/12

曾担任交通部长江船舶设计院设计室主

任、交通部长江船舶设计院起重机研究所

所长、 武汉港迪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无 30, 000 0

浦良生 副总经理 男 56 10/12-13/12

曾担任无锡红旗农机厂生产负责人、无锡

华庄重型机械厂生产部部长、93 机械厂、

华东机械厂、华重有限生产部部长、华重

有限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无 96, 450 0

惠岭 财务总监 女 39 10/12-13/12

曾担任无锡市锡佛玻璃有限公司、无锡市

洛玻机械厂财务经理、无锡市同济商品混

凝土有限公司、无锡市泉济混凝土有限公

司、无锡市德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无 10, 000 0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华重集团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华重集团，现持有发行人 7,800.00 万股股票，占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52.00%。华重集团成立于 1999年 6月 14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

主要资产包括控股、参股公司的股权。

（二）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翁耀根、孟正华和翁杰，其中翁耀根和孟正华为夫妻关系，翁杰

为翁耀根和孟正华之子。

翁耀根：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重集团 87%的股权，并通过华重集团持有振杰投资 3%

股权以及杰盛投资 52%股权。 现任华重集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杰盛投资执行董事兼经理、

锌盾科技监事、振杰投资监事、发行人董事长。

孟正华：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重集团 13%的股权，持有发行人股东振杰投资 2%的股

权，现任振杰投资执行董事兼经理、迈尔斯通董事、华重集团监事、华泰照明监事、发行人董

事。

翁杰：持有发行人股东杰盛投资 48%的股权，持有发行人股东振杰投资 95%的股权，现

任杰盛投资监事、发行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简要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 940, 696.64 33, 899, 956.36 12, 608, 656.88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2, 755.79 963, 794.96

应收票据 14, 060, 193.36 43, 200, 000.00 5, 365, 263.00

应收账款 156, 170, 067.86 97, 157, 817.41 74, 118, 890.91

预付款项 14, 766, 808.34 8, 281, 130.74 20, 098, 954.23

其他应收款 10, 340, 400.39 10, 340, 608.60 17, 151, 188.46

存货 117, 708, 555.92 93, 584, 443.17 188, 042, 570.36

流动资产合计 332, 129, 478.30 287, 427, 751.24 317, 385, 523.84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4, 393, 235.76

投资性房地产 8, 034, 700.02 8, 505, 790.02 8, 976, 880.02

固定资产 58, 077, 145.26 23, 869, 796.92 28, 011, 395.12

在建工程 39, 102, 332.35 1, 815, 118.75

无形资产 62, 428, 424.72 63, 517, 084.97 13, 395, 41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 659, 606.79 1, 041, 664.44 972, 559.64

其他非流动资产 4, 456, 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3, 695, 444.90 98, 749, 455.10 55, 812, 245.78

资产总计 505, 824, 923.20 386, 177, 206.34 373, 197, 769.62

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 000, 000.00 20, 000, 000.00

应付票据 7, 300, 000.00

应付账款 80, 850, 859.87 53, 788, 880.46 39, 667, 185.58

预收款项 91, 783, 400.00 101, 794, 594.62 189, 037, 344.68

应付职工薪酬 8, 217, 133.56 7, 391, 084.14 7, 499, 840.51

应交税费 5, 587, 604.60 -1, 550, 750.49 -3, 059, 792.99

其他应付款 10, 000.00 945, 250.00 1, 578, 250.00

流动负债合计 223, 748, 998.03 182, 369, 058.73 234, 722, 827.78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 413.37 144, 569.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 413.37 144, 569.24

负债合计 223, 770, 411.40 182, 513, 627.97 234, 722, 827.7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50, 000, 000.00 150, 000, 000.00 93, 026, 951.02

资本公积 31, 637, 244.61 31, 637, 244.61

盈余公积 10, 041, 726.73 2, 202, 633.38 10, 101, 950.60

未分配利润 90, 375, 540.46 19, 823, 700.38 35, 346, 040.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2, 054, 511.80 203, 663, 578.37 138, 474, 941.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05, 824, 923.20 386, 177, 206.34 373, 197, 769.62

（下转

A12

版）

特别提示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和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

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

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 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 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

价、投资：

1、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

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高于行业平

均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25%，发行人及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

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量为 35,425 万元。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

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

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

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3、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

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

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1、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2]676号文核准。股票简称为“华东重机” ，股票代码为 002685，该代码同时适

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股数 2,

500 万股，占本次最终发行总股数的 50%；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数量减去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金元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

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3、金元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T-5 日，周

三)至 2012年 5月 25日(T-3日，周五)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可自主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圳

参加现场推介会。

4、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

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登记备案的机

构。

5、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T-3 日，周五）12:00 前在协会

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

下申购。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

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自营账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

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6、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

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

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

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金元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

的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

单位” 均设定为 250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250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

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2,500万股。

8、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

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9、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

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

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无锡华东重型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有关情

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10、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详细方案见 2012 年 5 月 29 日（T-1 日）刊登的《无

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11、网下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12、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在 2012 年 6 月 1 日（T+2 日，周五）

刊登的《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

告》中详细披露。

14、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

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

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15、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25%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

公告。 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

有关情况。

1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7、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

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2012 年 5 月 22 日 （T-6 日， 周二） 登载于巨潮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

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www.szse.cn）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日

2012年 5 月 22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T-5日

2012年 5 月 23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T-4日

2012年 5 月 24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T-3日

2012年 5 月 25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截止时间为 15: 00）

及现场推介（深圳）

T-2日

2012年 5 月 28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

有效申报数量；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1日

2012年 5 月 29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12年 5 月 30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9: 30-15: 00；有效到账时间 15: 00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11: 30；13: 00-15: 00）

网下申购配号、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T＋1 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周四）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T＋2 日

2012 年 6 月 1 日（周五）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定价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 日

2012 年 6 月 4 日（周一）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1）T日为发行日；

（2）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

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3）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

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T-5 日，周三）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

（T-3日，周五）期间，在北京、上海、深圳向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推介

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2012年 5 月 23 日

（T-5 日，周三）

09: 30-11: 30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

店 2 楼聚宝厅 1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乙 9 号

2012年 5 月 24 日

（T-4 日，周四）

09: 30-11: 30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

店浦江楼 3 楼长安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33 号

2012年 5 月 25

（T-3�日，周五）

09: 30-11: 30

福田星河丽思卡尔顿大

酒店 3 楼宴会厅 2+3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6 号

三、初步询价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2、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2012 年 5

月 25日（T-3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

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3、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23 日（T-5 日，周三）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T-3 日，

周五）9:30�-15:00，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

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4、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

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

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250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 为 250 万股，即每个配

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250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2,500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是 P1、P2、P3，且 P1>P2>P3，对应的申购数量

分别为Q1、Q2、Q3，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P。

则若 P>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若 P1≥P>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Q1；

若 P2≥P>P3，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Q1+Q2；

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Q1+Q2+Q3。

5、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年 5 月 25 日（T-3 日，周三）12:00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

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2,500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增加的申购数

量不符合 250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数量的部分；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

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6、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

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7、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

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

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苑路 12号

法定代表人：翁耀根

联系电话：0510-85628888

传真：0510-85627789

联系人：何艺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电话：010-83958801/83958808

传真：010-8395881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无锡市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苑路

12

号）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四楼）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